
QTC委托检验服务通用条款

QTC-BG15.01-2019
1、委托方授权代表人身份的确认。单位委托的委托检验申请人凭委托单位授权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委托检验。个人委托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行政司法机关委托的，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函。

2、送样检验仅对来样负责。由委托方送样检验的，检验报告的数据和结论仅对来样负责，委托检验结果仅供委托方了解样品质量状况之用。

3、抽样单位的责任。样品由其他单位（政府部门或其设立的稽查、检查、检验机构，认证机构等）抽样的，需提交盖有抽样单位公章的抽样凭证，抽样结果及样品相关信息由抽样单位负责。

4、样品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委托方应真实、详尽、毫无隐瞒地提供委托检验及检验报告所需信息和资料。委托方对所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委托单位名称、地址、样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单位、商标、等级、生产日期/批号等所有与样品检测有关的信息和资料的正确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委托方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存在错误、虚假、误导、隐瞒、重大遗漏而造成损失的，由委托方承担全部责任。当样品的生产者及其他相关信息无法确认时，检验报告中不出现生产者名称及其商标；如需报告中出现，则委托方需提供生产者出具的送检样品确认书。

5、检验要求的责任。委托方应在委托检验合同中明确委托检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检验依据（产品标准或/和检验方法）、检验项目。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要求等资料，需通过加盖委托单位公章或委托人签字的方式予以确认。如果委托方指定检验方法，则具体检验方法的适用与否及其责任、后果由委托方负责。委托检验被受理后，因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实施动态调整，导致检验所依据的标准被移出库的，本单位依现行规定出具报告，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6、样品危险性的责任。委托方应预先书面通知本单位任何与委托检验样品有关的实际或潜在的危险性，包括但不限于辐射、有毒、有害或存在爆炸性元素或物质、含有环境污染物等。否则，如因此造成的一切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委托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承担受损一方主张相关权利所产生的费用。
7、现场危险性的责任。如委托方需要本单位外出抽/采样或现场检验，委托方应确保抽/采样或现场检验场所不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否则，如因此造成的一切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委托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承担受损一方主张相关权利所产生的费用。

8、资料退回。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原则上不予退回，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9、样品保存。样品在本单位的保存条件按委托检验合同的要求执行。委托方需要退还样品的，必须在委托检验合同中注明“退样”，并在取走检验报告后30天内自行取回剩余样品，对检验报告有异议及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委托方未在委托检验合同注明“退样”的或逾期未取回样品的，本单位有权在委托方取走检验报告30天后对检验样品进行处置。保质期不足一个月的样品，本单位有权在取走检验报告15天后对检验样品进行处置。

10、补充文件的使用。对于检验要求相同的同类样品，当样品超过4种时，可以采用补充技术文件记录样品的相关信息，作为委托检验合同的补充。

11、报告份数。本单位提供1份检验报告原件（另有规定的除外），委托方要求增加提供检验报告副本时，每份加收工本费。

12、英文报告。本单位的检验报告为中文文本。委托方要求报告格式为英文或中英文时，应提供委托方名称、地址、样品信息等有关内容的英文译文，并对所提供的译文负责。中英文文本发生冲突的，以中文文本为准。英文报告翻译费用按双方协商收取。

13、检验周期。除非另有约定，检测周期为委托方办理委托和交费手续后第二个工作日开始计时的工作天数，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当日下午15时以后办理委托手续的，将视为第二个工作日接受的检验申请。在约定期间内无法出具检验报告的，应提前告知委托方延迟的原因，并另行商定出具检验报告的时间。

14、交费。除非另有约定，委托方应当在办理委托手续时交纳检验费用，本单位在收到检验费用或银行电汇凭据后，才视为正式受理检验申请，并以此开始计算检验周期。因委托方未及时交费导致不能及时开展检验的，商定完成日期顺延。委托方要求提供加急检验服务的，按照双方约定交纳加急费用。

15、取报告。委托方在交清全部检验费用后，委托方授权代表人持委托检验合同（原件）领取检验报告。若委托检验合同遗失，委托方需持关于遗失的书面声明，凭单位介绍信及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办理领取手续。双方约定由检测单位邮寄（含特快专递）报告的，委托方负责填写快递信息并承担邮寄费用。委托方应及时领取检验报告，自签发之日起一年内不领取报告的，本单位不再承担向委托方交付检验报告的义务。委托方需要补发检验报告的，应递交书面申请，经本单位同意后，凭单位介绍信及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办理，每份检验报告加收工本费。

16、异议处理。委托方对检验报告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15天内向本单位书面提出，逾期本单位不再受理委托方提出的异议。如委托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并提出复检要求时，本单位仅限对原样品按原检验方法进行复检，复检费用由委托方预交，最终由责任方承担。对于下述情形，本单位不受理复检：①原样品已被客户取回；②原样品已用完；③原样品剩余太少不够检验用量；④原样品已损坏或变质无法复检；⑤原样品超过保质期限；⑥原样品或其待测组分不稳定或因测试的时效性等原因不可重现的项目；⑦微生物等不可重复检验的项目；⑧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行业规定、行业习惯不应受理的情形。如果委托方换用新的样品和/或提出改变方法进行检验，则视作新的委托要求，委托方应重新办理委托手续并支付相应的检验费用。

17、报告更改。由于本单位的原因导致需要对检测报告内容进行更改并重新出具检测报告时，本单位承担更改检测报告产生的费用；由于委托方自身的原因导致需要对检测报告内容进行更改时，委托方应当向本单位提出书面修改申请，经本单位审核同意后予以重新出具检测报告，相关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委托方应向本单位交还原检测报告，更换新报告。

18、报告的使用。委托方应当将检验报告作为一个整体使用，未经本单位书面同意，任何部分引述或者部分复制检验报告的行为均被视为无效。委托方应合法、合理使用检验报告，不得对检验报告内容进行私自涂改、篡改。如果委托方滥用或者违法使用检验报告，侵犯第三方权益或造成第三方损失的，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因委托方不合理使用检测报告，导致本单位被司法或行政机关裁判或决定向第三方承担责任，或者遭受其他损失的，委托方应当赔偿本单位所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款、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公证费等。检验报告及本单位名称未经同意不得用于商品广告和宣传。

19、保密。本单位和委托方均有义务保护双方的商业秘密及其所有权。

20、合同变更。委托检验合同的更改由双方协商进行。撤销委托检验合同或取消部分检验项目的，应在全部或拟取消的检验项目尚未开始检验前进行。否则，本单位不予退回全部或拟取消的检验项目的费用。遇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本单位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合同。

21、争议处理。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青岛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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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综合业务书(委托检验合同)
                                                                                 QTC-BG15.01-2019
№                  第一联： 检验报告     检验样品编号：1、          2、          3、          4、

	委托单位填写
	委托单位
	
	单位电话
	
	联系人
	

	
	地    址
	  
	手  机
	

	
	样    品

来    源
	□委托检验机构抽样，抽样依据：                               ；□送样；   □送样(样品留委托单位现场)

	
	
	□其他单位抽样，抽样单位：                                      ；抽样单编号：

	
	样品名称
	商标
	型号规格
	等级
	生产日期／批号
	样品数量
	样品保存要求

	
	1、
	
	
	
	
	
	(常规   (冷藏

□冷冻   (其它

	
	2、
	
	
	
	
	
	(常规   (冷藏

□冷冻   (其它

	
	3、
	
	
	
	
	
	(常规   (冷藏

□冷冻   (其它

	
	4、
	
	
	
	
	
	(常规   (冷藏

□冷冻   (其它

	
	生产单位／地址／联系电话
	检验依据
	判定依据
	检验项目

	
	1、
	
	
	

	
	2、
	
	
	

	
	3、
	
	
	

	
	4、
	
	
	

	
	提供资料明细
	□标准，编号:                     

(委托单位申请人授权书    (送检样品确认书

(身份证复印件  (其他：
	样品处理意见
	□退样（□自取 □邮寄到付） □不要求退样

	
	
	
	标准资料处理意见
	□退回  □不要求退回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地址：                                     收件人：          电话：             ）

	
	报告标志
	□CMA（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内项目）   □CNAS  

	
	需要在报告中说明的其他信息：



	检测机构填写
	样品

状态
	封样（如有）
	外观及包装
	描述（必要时）：



	
	
	1、□正常  □异常
	1、□正常  □异常
	

	
	
	2、□正常  □异常
	2、□正常  □异常
	

	
	
	3、□正常  □异常
	3、□正常  □异常
	

	
	
	4、□正常  □异常
	4、□正常  □异常
	

	
	分包检验项目
	
	分包项目检验单位
	

	
	报告类型
	□本院 □国家啤酒中心 □国家轮胎中心 □国家电器中心 □国家海洋生物制品中心
	协议客户：□是 □否

	
	承检部室
	
	检验性质
	
	补充文件
	□无；  □有，共   页  

	
	报告份数
	    份（1份以上加收费用）
	商定完成日期（如有变化，另行协商）
	20    年    月    日

	
	报告格式
	(中文 (英文 (中英文对照（加收翻译费用）
	检验费
	
	预收款
	

	
	备注： 


	本人被委托单位授权申请以上检测。我方同意检验及相关服务按此委托检验合同和《QTC委托检验服务通用条款》约定进行，承诺支付检验费和提供必要的合作。我方对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有虚假承担所有责任。

委托方授权代表（签字）：                       20    年  月   日
	本院保证检验的公正性，对检验数据负责（委托单位指定分包的项目除外），并对委托方的技术、资料、数据保密。

受理及样品接收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评审签字（与受理人不同时）：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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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173号      服务窗口电话：0532-88918002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77号   服务窗口电话：(0532-68069100 68069101 □88918000                       

监督电话：0532-68069127              收费窗口电话：(0532-68069103  (0532-68069736

网址：www.qtc.org.cn邮箱：qdzjs@qtc.org.cn（电子表格下载：本院网站--业务指南\表格下载）
帐户名称：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开户银行：中信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银行帐号：7371060183100002200；税号：123702004274024630

微信公众号








修订次数：9     修改日期：2026年5月30日


